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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公主岭市人民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用于棚

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

公政发〔2015〕2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市政府各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，政府组织购

买存 量商品房用于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住房是棚户区改造

的重要方式，不但有利于加快棚户区改造进程，促进棚户区

房屋征收进度，缩短回迁安置周期，满足褶户区居民多样化

住房需求，加快棚户区居民“出棚进楼”,而且有利于节省

政府过渡安置费用，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稳

定健康发展。

为全面完成我市各类糊户区改造目标任务，扎实推进我

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590 号)、《住建部和国家开发银行

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用好棚户区改造贷款资金的通知》

(建保〔2014〕155 号)和《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公主

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公政发

〔2015〕23 号)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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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

一 、基本原则

一是坚持政府主导，稳步推进的原则。通过政府主导、

搭建服务平台，政府各部门统筹协调、稳步推进，实现供需

平衡统一。

二是坚持自愿参与，自主选择的原则。实施购买存量商

品房用于回迁安置房，要充分尊重棚户区居民意愿，让群众

自主选择安置方式。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房源实际，自愿提

供安置房源。

三是坚持公开透明，择优选房的原则。依据相关法律规

定，实行阳光操作，坚持程序公开、价格公开、房源公开。

四是坚持因地制宜，分类实施的原则。根据房源数量和

回迁安置需求情况，有针对性实施购买商品房用于回近安置

住房工作，采取不同区位、不同项目区别化操作，分类实施。

二、 存量商品房选择

(一)拟购买存量商品房的条件。根据购买存量商品房源

条件以及相关政策法规规定，对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

经验收合格或者项目已基本建成的商品房。房屋的户型基本

为棚改政策规定的多层住宅 45-90平方米，高层住宅 50-90

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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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存量商品房的选择及价格确定

1、 初审：有信誉、有实力能够交付使用商品房的房地

产开 发企业，向市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市

棚改办)  提交书面申请，由市棚改办对报送的存量商品房

房源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查。

2、 评估：由市棚改办协调相关服务实施主体、房地产

评估 机构等部门，对审查合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商品

房开发成本和市场价格测算、评估。原则上房屋购买价格上

限按照项目开发成本(含土地费用)、税金和合理利润三项综

合确定，且不得高 于所在区域内周边同类普通商品住房的

平均价格，即高于成本价、低于市场价。回迁安置超面积结

算单价以评估后确认的市场单价为准。

3、采购(或招标):相关服务实施主体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， 

对经过初步审查合格的开发企业、评估公司公开招标，或对

审核后造宜安置回迁户的商品房进行公开采购，并以评估公

司评估的房屋价格作为安量房招标控制价

4、 公示：市棚改办对中标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确定为存

量商品房的供应单位。以中标价为购买安置房结算单价，对

安置房结算单价、超面积结算单价进行公示。

三、 安置程序



-5---

(一)安置对象的确定。经省、市政府批准年度计划安排

的棚户区改造居民为安置对象，辖区内采取就近安置原则。

(二)安置面积的确认。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(以下简称

市征收办)对拟改造的房屋，按照《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国有

上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依房屋条件

情况，确定可享受的安置房面积：对附属物按照征收有关规

定进行评估，依据评估结果确定的标准，计算出补偿总额，

再按安置房价格折算为安置面积或货币补偿；对住宅兼营业

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、搬迁费、奖励费等货币补偿项目，依

据安置房价格折算为安置面积或货币补偿。

(三)安置房的选择。中标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棚户区居民

公示安置房源的位置、户型、面积、价格(回购价格、超面

积市场控制价)等相关信息后，被安置人向市征收办审报所

需安置房的户型和面积，由市征收办出具参与选择的证明手

续。如房源充足，被安置人按照拆迁登记顺序自由选择安置

房；如房源不足，被安置人经公开抽签选择安置房。

(四)安置协议的签订。市征收办与被安置居民，依据房

屋征收政策签订安置协议，并出具房票，协议中列明房地产

开发企业与被安置人结算差价款情况。市征收办不向被安置

人支付其他费用。

(五)房款结算。被安置人依据与市征收办签订的安置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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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 凭市征收办出具的房票到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购房合

同，办理入住手续并结算差价。被安置人实际入住房屋的面

积超过政策规定的安置面积的差价款，执行评估、公示确定

的该地块楼盘的市场销售价、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被安置人

收取，并出具不动产销售发票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。

被安置人实际入住房屋的面积低于政策规定的安置面积的

差价款，执行评估确定的安置房价格。由中标开应企业支付

给被安量人

四 、资金来源

依据国家和省棚户区改造政策规定，购买存量商品房可

以打捆使用国家和省补助资金，符合规定的政府融资平台公

司、承担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可以申请金融贷款、发行

企业债券、中期票据等方式拓宽资金筹集渠道，减少商品房

购买的资金压力。

五、 费任分工

(一)市棚政办：作为各类棚户区改造主体，负责拟定棚

户 区改造实施方案，并报请省、市政府批准；审查开发企

业上报存量房的相关材料，并协调融资平合公司向上争取资

金购买存量商品房。

(二)市征收办：作为棚改征收的安置主体，负责确定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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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 收人安置房的面积，签订安置协议，并出具房票；依据

被征收人 意愿选择评估公司，对棚改待征收房屋及附属物

等实施评估；会同棚改办组织被安置人通过自由选择或公开

抽签选择安置房屋。

(三)市发展和改革局：积极向国家和省争取市区(含范

家屯和怀德两个试点镇)各类棚户区欧造的投资计划。

(四)市财政局：监督指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开展购买社

会 服务工作、做好拥户区改造贷款资金的预算安排、资金

管理；监 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；负责组织棚户改造贷

款资金系接主体、行政主管部门、贷款资金使用企业签订

“三方协议”。

(五)市国土资源局：做好征收地块的土地管理工作和回

近安置居民房屋上的土地证照办理工作。棚改房屋征收后腾

空的土地由政府统一收储，纳入政府上地收储中心。

(六)市公安局：依法维护改造过程中的治安秩序、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做好户籍管理工作。

(七)市住建局：做好房屋交易、产权登记办理等事宜，

房屋交易、产权登记费用按国家规定收取。

(八)市规划局：对未来二年(不含 2015 年)市区谷类翻

户区改造的地块、规模、条件、标准等进行总体布局，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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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市区各类棚户区改造详细规划。

(九)相关服务实施主体：根据省、市政府批准的年度棚

改计划，争取资金，保证回购存量房资金的正常使用；委托

评估公司，确定存量商品房的安置房价格和超面积市场价格。

(十)市监察局：负贵对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安置棚户区

居民工作情况进行监察。

(十一)市区各街道办事处、范家屯镇、怀德镇：负责本

辖 区内棚户区改造的宣传动员、调查摸底、组织落实及维

稳等工作。


